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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科技部科學園區創新創業輔導培育作業要點」第一點、第三點 

一、科技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，輔導與培育具有潛力的創業

團隊，並以創新創業政策驅動科學園區轉型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三、依本要點輔導培育之對象，須為經我國政府或國內外具代表性機構所舉辦之創新創

業競賽評選獲獎之團隊或企業（以下簡稱創業團隊），或經各園區管理局評估具有科

學事業發展潛力者。 


